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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 

 

 

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8

年 2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

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197 号）。 

收到问询函后，公司董事会会同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大未名”）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，现就问询

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： 

1、请进一步说明北大未名变更增持计划的原因、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

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形； 

【回复说明】 

2018年2月9日，公司收到北大未名《关于修订增持未名医药股份计划及完成

增持的函》，北大未名鉴于经营需要及资金安排，决定修改前述增持计划，拟通

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金额修订为5,049.79万

元。截止2018年2月9日，北大未名已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

股票3,700,000股，增持金额为5,049.79万元，已完成本次增持。 

近期，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低迷，北大未名质押的本公司股份通过增加质押资

金等方式防止出现平仓风险，加之经营和其他资金安排需要，预计 2018 年资金

压力较大，为确保北大未名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，经慎重研究决定变更增持计划。 

2、请根据你公司 2017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

计划的公告》，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未名的增持计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的承

诺事项，并请律师发表意见。如是，请结合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及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

人以及、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相关规定，说明你公司变更增持承诺的合法

合规性、是否已履行相关程序；如否，请详细说明该增持计划不构成承诺的原

因； 

【回复说明】 

公司 2017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，

公司认为控股股东北大未名的增持计划构成控股股东的承诺事项，公司结合《中

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、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相关规定，股东变

更承诺事项应履行相关程序，因此，公司拟尽快召开董事会将控股股东变更增持

股份计划事项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【回复说明】 

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信息披露负责人将加强对公司治理、

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提高自律管理能力，同时，提醒控股股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，进一步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

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》和其他相关规定等的学习,确保在今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时,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的要求,认真、及时地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2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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